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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书书

前　言

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，发达程度，往往与文

化教育成正比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，需要一大批

高素质的各类人才。发展教育事业，把教育事业放到突出

的战略地位，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，为科技的发

展、经济的振兴、社会的进步，培养合格的人才，是我国面临

的重大而迫切的任务，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

之林的首要问题。

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，现代教育是以现代生产和现代

生活方式为基础，以现代科技和现代文化为背景，坚持与生

产劳动相结合，以培养自主性发展的个人为目的的教育。

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现代教育培养的人必须具有创新精神和

创新能力。当前，我们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存在着种种

弊端，其中之一是在培养人的过程中轻视了教育主体的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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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性发展，表现为实行整齐划一的模式化的教育，只重视知

识的掌握，忽视创新精神、创新能力和个性发展的培养，造

成学生被动地学习，动手与实践能力差，参与意识和参与能

力不强等。自主学习是以教育主体自主性发展作为教育改

革的起点和依据，对现行教育中不合理的观念、思维方式和

行为方式进行根本性改造，力图实现教育理论和教育观念

的变革。

《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》这套丛书以国家教育部关于开

展素质教育的相关文件为指导，结合近几年尤其是２０００年

以来的最新科研成果，是一套专门为广大中小学生朋友们

准备的开展自主性学习的课外读物。因编者水平有限，不

足之处，敬请斧正。

编 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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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导论

学生的法律地位

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完善程度，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

步的重要标志；公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增强，则是衡量

一个民族素质的重要尺度。

伴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，我们进入了２１世纪。我国在

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“九五”计划，确立２０１０年远景目

标时，把以法治国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，作为党和政府

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重要方针，而对公民尤其是对青少

年进行普法教育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极其重要

的内容。跨世纪的青少年担负着为中华民族全面振兴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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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立业的历史重任。这就要求青少年从小就应当学法、懂

法，树立法制观念，培养遵纪守法的美德，形成良好的公民

素质，成为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一代社会主义

“四有”新人。

中学生尚处于未成年阶段，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。为

了保护他们的身心健康，促进他们在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等方

面全面发展，成长为有理想、有道德、有文化、有纪律的社会

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接班人，国家制定了一

系列保护未成年人特别是中学生合法权益的法律、法规。

许多省、市、自治区据此也相继制定了地方性未成年人保护

法规。这些法律法规都是中学生实现自我保护的法律依据

和保障。

首先，《宪法》是保护中学生合法权益的根本法律保证。

它所规定的一般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同样体现了对中学

生的法律保护，不仅如此，它还有保护中学生权益的专门规

定，如“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义务……”、“禁止虐待老人、

妇女和儿童”等。《宪法》的这些规定还是未成年人保护立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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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的依据。

其次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义务教育法》、《教育法》是

保护中学生合法权益的基本法律。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是一

部较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包括中学生合法权益的专门法律。

它规定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原则，家长、学校、社会、司法

机关应如何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以及侵犯未成年人合

法权益的法律责任。而《义务教育法》着重保护中学生一项

最根本的权利即受教育权，从国家、学校、教师、父母、社会

等方面赋予了中学生受到良好教育的法律保障。《教育法》

则从教育机构、教育者、受教育者、教育投入与条件等方面

作出具体规定，不仅是中学生接受义务教育的保障，还是继

续接受中、高等教育的依据和保障。

此外，国家还制定了一些涉及中学生权益的特别法规

和司法解释等，如《保护视力工作实施办法》（试行）、《中学

生卫生工作暂行规定》、《国务院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》、最

高人民法院《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

题的若干具体意见》、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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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惩拐卖、绑架妇女、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》。

不仅如此，国家制定的一些其他法律法规也涉及对未

成年中学生的特殊保护，如《民法通则》、《刑法》、《婚姻法》、

《继承法》、《残疾人保障法》等。这些法律法规中含有许多

关于中学生权益的专门规定，也是中学生寻求自我保护的

重要依据。

除了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外，许多省、市、自治区为更

具体、更切实地维护中学生的合法权益，还颁布了一些地方

性法规，如《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、《北京市未年人保

护条例》、《湖南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等。中学生也应以当

地的法规为保护自己的法律武器。

总之，上述不同层次、不同方面的法律法规共同构成了

一个教育和保护中学生的法律体系，是中学生从各方面保

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依据和保障。

学生的基本权利与义务

在教育法律关系中，学生区别于其他教育主体，享有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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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权利，履行特定的义务。

我国十分重视以法律手段保护中学生的合法权益。因

而中学生要了解法律才能实施自我保护，首先是要了解自

己依法享有的权利和应承担的义务。

一、学生的法定权利

从法律地位而言，未成年的中学生是与成年人平等的，

与成年人一样具有平等、广泛、真实的权利。并且，由于中

学生正处于身心成长时期，法律还赋予某些特殊的保护。

中学生的权利是比较广泛的。总体而言，包括以下几

个方面：

１．政治权利。即依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、管理国家事

务的权利，主要包括：（１）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

的自由；（２）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批评和建议的权

利，对其违法失职行为有提出申诉、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，

对侵犯自身合法权益的国家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有依法取

得赔偿的权利；（３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。年满１８周岁的

中学生还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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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．人身权利。人身权利有两个方面，一是人格权，即公

民依法所固有的、为维护其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权利，是中学

生作为一个人而言首要的和根本的权利，具体包括生命权、

健康权、姓名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等。二是身份权。

就是中学生依一定的行为（如发明某个东西）或基于相互之

间的关系（如与父母间的关系）所发生的一种人身权利，具

体包括荣誉权、亲属权、抚养权、婚姻家庭权、发明权、著作

权等。

３．个人财产权利。虽然中学生主要是在学习文化知

识，没有多少劳动所得，但并不意味着没有个人财产权利。

对于接受奖励、赠予、遗赠的财产，中学生仍享有所有权；对

于父母和其他被继承人的遗产，享有继承权；对于所继承的

财产享有所有权。另外，中学生还享有与其发明、设计、著

作等相关的财产权益。

４．文化教育权利。主要包括中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和进

行科学研究、文艺创作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。

５．社会经济权利。主要包括：劳动的权利、休息的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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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、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等。

６．诉讼权利。中学生的合法权益既受法律保护，因而

就有权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法请求司法机关保护，包

括起诉、上诉、参加各种诉讼活动等。

二、学生的法定义务

中学生作为一名公民，在享有如此广泛的权利的同时，

也应履行法定的义务。这既是他们的权利得以实现的保

障，也是他们能得以健康而全面发展的保障。中学生因行

为能力所限，义务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１．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。对于中学生，重

要的在于从小树立这种意识。

２．遵守宪法和法律，保守国家秘密，爱护公共财产，遵

守劳动纪律和学习纪律，遵守公共秩序，尊重社会公德。这

是中学生能够而且必须做到的。

３．维护祖国的安全、荣誉和利益。中学生应在力所能

及的范围内以自己的言行维护祖国的安全、荣誉和利益。

４．受教育的义务。受教育既是权利又是义务，中学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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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积极争取并自觉接受教育。

５．劳动的义务。在有劳动能力的情况下，应积极参加

劳动，这也是中学生的权利和义务。

一般而言，中学生因无劳动所得也就不具有纳税的义

务。但在某些有所得的情况下，也应依法纳税，如获得稿

酬、中奖等。

学生的法律保护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的规定，未满

１８周岁的公民都是未成年人。我国拥有３．８亿多０～１８

岁的未成年人，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，是一项庞大而又

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。从保护实施的主体上看，既包括国

家机关，各级政府部门、又包括学校、家庭、各社会团体、企

事业单位，以及公民。在这里学校、家庭、社会是实施保护

未成年人各项法规的重要主体。

从我国现有法律保护宗旨上看，依据《宪法》第４６条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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